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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<正> 实施GMP是《药品管理法》明确提出的法律规定,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求所有原料药和药品制剂生产企业必须在2004年7月1日
前通过GMP认证。中国的GMP标准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与囤际接轨,中国的制药标准的发展方向肯定要走向闷际认可的标准。尤其是要向
美国出口药品,就必须符合美国FDA(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)的认证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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